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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域域域 名名名名 合合合合 同同同同 甲方 ：                    乙方 ：福州书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amsoho.com）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并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就甲方购买并使用域名注册机构提供的域名服务，达成如下协议并遵守： 

1 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1.1 甲方有权使用所注册的域名进行以 www、Email、Ftp、Database服务为主的互联网基本信息服务。 

1.1.2 甲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  

1.1.3 甲方对甲方自己域名的保密性负责。  

1.1.4 甲方应提供真实有效的注册资料；若甲方提供的资料不真实，而引起所有权之争议问题，乙方不承担责任。 
1.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2.1 按照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域名注册、解析等服务。 

2 服务内容、费用与支付方法服务内容、费用与支付方法服务内容、费用与支付方法服务内容、费用与支付方法 

 域    名 期   限（年） 费   用（元）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元元元元 

 

2.1 在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将上述费用全部支付给乙方。乙方收到（以电汇或转账凭证传真件为准）后即为甲方实施域名注册服务。上述期限从注册之日起算。 

2.2 如果上述域名到期后甲方继续使用，应于到期前 15天续费。如果到期后 15天甲方不续费，乙方将不再保护该域名。 

3 争议解决与不可抗力争议解决与不可抗力争议解决与不可抗力争议解决与不可抗力 

3.1 因履行本合同或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3.2 任何一方遇有不可抗力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应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 24小时内，将事件情况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于事发之日起 20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证明。双方明确乙方因以下所列情形而未能履行合同，乙方不承担责任。 

3.2.1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引起供电和通信不稳定而造成的网络故障。 

3.2.2 通过甲方间接接受乙方服务的第三方损失。 

4 合同的解释、法律适用、生效条件及其他合同的解释、法律适用、生效条件及其他合同的解释、法律适用、生效条件及其他合同的解释、法律适用、生效条件及其他 

 

4.1 合同的订立、实施、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4.2 合同正本一式两分，签约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终止期同租用终止期。 
 甲方 ：                                乙方 ：福州书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www.amsoho.com)  （盖章）            （盖章） 

            签约时间：                                           签约时间：                                  

 


